
长上能局字〔2026〕2 号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关于印发《2026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的通  知

各相关股室：

现将《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2026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附件：2026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表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2026年1月5日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
2026年度行政检查执法计划

为认真履行能源行业监管职责，提高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质量和效果，推动能源行业安全健康发展，确保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圆满完成好我局的年度工作任务，根据相关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工作要求，结合我局职责和实际，制定本计划。
一、组织领导
组　长：董卫勤
副组长：鲍海波 牛旭红 王卫华
成　员：李广军 郭庆兵 梁秀前
各业务股室股长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能源局综合办公室，办公室主任由郭勇同志担任。办公室负责监督实施年度执法计划和日常工作。  
二、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紧紧围绕中央、省、市能源工作会议精神和区委、区政府工作安排，以提升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为目标，着力提高行政执法队伍能力素质，规范行政执法行为，完善行政执法体制机制，持续深化能源监管工作的系统化和规范化。

三、目标任务

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三管三必须”规定履行能源行业监管责任，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增强行政执法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保障国家、省、市及区委、区政府能源政策规划的有效执行，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促进企业依法建设、生产、运行能力的持续提升，为推动全区能源行业高质量发展圆满完成全年工作目标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和营商环境。

四、执法依据及事项

（一）执法依据及事项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煤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山西省节约能源条例》《山西省安全生产条例》《山西省石油天然气管道建设和保护条例》《山西省电力设施保护条例》、山西省地方标准《煤炭洗选企业标准化管理规范》《山西省能源局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制度》《全省能源行政执法程序规定》《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标准以及明确的部门权力和责任清单。

（二）检查事项
各有关股室要按照区委、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上党区能源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职能划分，依据局行政职权和责任清单以及实际承担的业务职责，开展职责范围内的检查工作（见附件）。

五、检查方式及重点内容

（一）检查方式

遵循“谁检查、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采取计划检查和随机抽查、突查暗查、巡查督查等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行政执法检查。同时，要加强对“互联网+监管”等新型监管方式的运用，指定专人将检查情况及时录入“互联网+监管”系统。未列入抽查事项清单的检查事项由相关股室依检查计划组织实施。
（二）检查重点

（1）能源企业落实生产建设主体责任，贯彻执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情况；

（2）能源企业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等法律法规，党中央、国务院及省、市及区委、区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决策部署的情况；

（3）煤矿企业项目审批手续、招投标管理、建设工期管理、施工管理、公告管理等方面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要求及程序；

（4）电力企业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立和执行情况；

（5）电力企业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责任制度，安全防范设施管理、应急预案及演练、日常监测和检查等方面的落实执行情况；

（6）电力企业现场带班管理、施工机具设备管理、劳动保护用品管理等方面的落实执行情况；

（7）电力企业开展全员职业教育培训的情况；

（8）能源信息数据报送的准确性、真实性和及时性；煤矿企业智能化建设、煤炭洗选煤企业标准化建设情况。

（三）分行业检查内容

（1）煤炭
1.煤炭企业落实核定生产能力、生产要素登记公告制度的情况，是否存在生产能力、生产要素信息失实情况；
2.煤炭企业落实国家、行业有关生产工艺、技术装备标准的情况，是否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技术、工艺和装备；
3.煤炭企业落实执行国家和山西省有关生产煤质管理政策、规定，加强生产煤质管理的情况；
4.煤炭建设项目开工建设手续是否符合相关规定；是否按照初步设计组织施工建设；是否按相关规定程序组织联合试运转；
5.煤炭建设项目招投标，执行建设项目强制性标准的情况；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相关资料是否齐全；
6.煤炭建设项目竣工验收是否符合相关程序和规定。
（2）电力
1.电力企业依据产业政策开展电力建设、生产的情况；
2.发电企业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摸排，分布档案建立、重大危险源排查和防护、存储和使用管理等情况；
3.供电企业提升供电服务质量标准化的情况；
4.供电企业在标准配供电营业区从事供电、供电保障能力执行情况；
5.重点用电企业依据供用电合同约定的类别、容量用电的情况；有无擅自迁移、更换用电计量装置、电力控制装置以及供电设施的情况。
（3）天然气长输管道
1.天然气长输管道占压、安全距离不足以及不符合规范标准的交叉穿跨越等三隐患整治闭环管理情况；
2.天然气长输管网企业推进国家管道保护有关规范，确保管道稳定运营的情况。
（4）节约能源
1.用能单位建立和执行节能目标责任制、节能计划、节能管理和技术措施等情况；
2.用能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淘汰高耗能落后用电设备、生产工艺的情况；
3.用能企业特别是重点用能单位能源利用状况、单位产品能耗限额标准执行情况；
4.企业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和山西省强制性节能标准的情况。
5.企业采用先进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等措施，落实清洁生产的情况。
六、工作要求
（一）科学计划，统筹安排。严格按照国家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区委、区政府关于统筹规范入企公务活动的有关要求，制定入企公务活动计划，每月最后一个星期，将下月入企公务活动计划报区审批局备案。做到合并检查事项，减少检查频次，提高检查质量，减轻企业负担，将可以合并为一次性开展的检查事项进行合并开展，力争对相关事项一次查全、查透。
（二）严格执法，规范流程。规范执法流程，严格执法程序，严明工作纪律，依法行政，严格执法，规范使用统一印制的执法文书，认真做好执法工作的计划和总结工作，形成以制度管人，以制度管事的工作机制，促进执法工作的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
（三）落实责任，强化管理。严格执行“谁执法、谁负责”“谁处罚、谁负责”的责任制度，加强执法计划落实情况的监督考核，适时对计划执行情况进行督促检查，确保目标和任务有效落实。
长治市上党区能源局综合办公室       2026年1月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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